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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充分发挥约谈制度的作用，切实提升反垄断执法效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执法约谈工作指引》。该指引的出台顺应了反垄断执法刚柔并济的制度构建需要，既是创新传

统规制谱系的题中之意，也是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的内在要求。该指引立足约谈工作的常

见问题与基本要求，有效回应了约谈程序设置、约谈效果跟踪等社会关切，具有明确界定约谈工作的意

涵与范畴、规范构建约谈工作全链条程序控制机制、灵活提供多元主体智库支持以及合理配置递进式监

管手段等内容亮点。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要着重彰显约谈工作的合作性，进一步优化约谈工作公开化管

理体系，同时还要深入扩充约谈跟踪评估维度，为约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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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 syste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issued the Guide-
lines for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o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erview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Guidelines conforms to the need to build a system that combines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which i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innovat-
ing the traditional regulatory spectrum, but also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saving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basic require-
ments of the interview work, the guidelines effectively respond to social concerns such as the setting 
of the interview procedure and the tracking of the interview effect, and have the highlights of clearly 
defining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the interview work, standard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chain of the interview work procedure control mechanism, flexibly providing multi-subject think 
tank support, and rationally allocating progressive supervision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cooperative nature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views, 
further optimize the open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views, and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exp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follow-up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terview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guidanc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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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反垄断监管的探索过程中，约谈手段早已得到多次运用，但此时的约谈更多地是一种辅助性

的规制工具，依附于反垄断监管中的调查措施而存在[1]。随着反垄断监管经验的不断丰富，约谈逐渐成

为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手段，发挥自身独立的制度价值。直至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

称《反垄断法》)首次修正后才正式将约谈制度纳入其中。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垄断风险，为企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有利的环境，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不断加强市场竞争状况的评估

和监测预警，完善预防性监管措施，统筹运用规则引导、行政指导、约谈提醒、跟进执法等梯次性监管

政策工具，推动提升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的层次和水平[2]。 
在此基础上，2023 年 10 月 23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约谈工作

指引》(以下简称《约谈工作指引》)，详细规定了约谈工作的基本原则、开展流程、效果保障等，从制度

层面构建了一套系统、规范、全面的约谈工作范本。《约谈工作指引》的出台，显示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对

行政垄断的持续关注，为我国反垄断执法约谈工作的更好开展提供了有力依据。有鉴于此，本文从现实

意义、内容亮点及实施建议三个方面对《约谈工作指引》进行初步解读与简要评析。 

2. 《约谈工作指引》的现实意义 

2.1. 顺应反垄断执法刚柔并济的制度构建需要 

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反垄断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和监管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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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科学完备，我国反垄断制度体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当前，反垄断法的主要制度日趋完备，重点

领域配套立法日益健全，刚柔并济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制体系不断健全、完

善。我国已建立起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构建的刚性制度规则，大力建设、健全以《经营者反垄

断合规指南》《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等为主要内容的反垄断指南体系，努力构建起刚柔并济、权

威性、科学性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在我国反垄断监管的实践中，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反垄断执法依据往往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加

之监管机构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上可能存在困境，反垄断执法存在着“一

管就死、一放就乱”等问题。而不同于传统的强制型行政行为，约谈具有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特征。约

谈可以以一种磋商的方式，促使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被约谈方形成良好的交流互动，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

在表达意见的同时，也能对被约谈方的立场与要求有充分的了解，以达成双方之间的相互信赖。在具体

的反垄断监管过程中，反垄断监管机构通过约谈进行执法，能够减少对经营者积极性的打击，以鼓励创

新。在反垄断监管法律适用中秉持谦抑理念，包容审慎监管，是顺应刚柔并济反垄断执法制度构建需要

的不错选择[3]。 

2.2. 创新传统规制谱系的题中之意 

传统的规制手段具有明显的即时性、事后性的特点。行政相对人在接受行政处罚时往往缺乏足够的

心理预期和必要准备，这样做出的行政处罚虽然具有一定的威慑性，但相对人一味地被动接受处罚不仅

会使行政处罚徒具形式，也导致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被架空。当前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与

传统经济不同，平台经济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容易形成赢者通吃和大而不倒的现象，如果只采用普通的

规制手段，仅强调通过行政处罚来纠正不法行为，则其效果仅限于事后管制，只能起到事后监管的作用。

而事后性的处罚回避不了具体领域正常的法治秩序已经遭到破坏的现实，公共利益的损失难以避免。由

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现实实践呼吁着反垄断执法由“反应型”向“预防型”转变[4]。 
不同于传统的规制手段，行政约谈则将目光聚焦于行政监管的事前和事中环节，强调应在治理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中充分考虑到当前经济的结构模式与发展特点，加强对经济的事前预防与风险

防控。行政约谈能够充分利用民主协商范式的解释能力与建构能力，以灵活的方式推动约谈进程，引导

被约谈方自治合规，促进目标的达成。 
同时，约谈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张力为约谈对象营造了较为平等、公平的对话环境，使其能够放心地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风险信息捕捉能力。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违法

情形处于初始阶段还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备未来破坏性的机关或组织的负责人进行约谈，亮明反垄断

监管红线，告诫他们遵守规定，提醒其合规经营，同时对其经营存在的问题分析、指出，并给出相对的

改进建议，避免后期较大损害的发生。由此来看，约谈是有效降低反垄断风险的重要措施，是反垄断执

法向“预防型”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2.3. 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的内在要求 

治理效率的提高往往需要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按照传统逻辑，一旦发现问题，政府多采用行政处

罚等执法手段来解决问题，这虽然可以达到即时的成效，但往往需要相当大的管理资源支持。在实际的

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由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市场垄断行为判定的高度专业性、执法机关资源的有限性

等限制，对涉嫌垄断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异常困难，获取相应证据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付出巨大的成本。且如果行政资源投入不足反而会造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败俱伤。承担无限责任的

政府要对社会、市场各个领域进行监管，而有限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限制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从而

影响了政府的治理效能。此时，有必要通过适当的管理手段来协调两者的冲突和矛盾，而约谈恰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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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这一作用。反垄断执法约谈既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又有利于促进治理效率提升，使反垄断执法机

构的监管起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约谈具有灵活机动的特征，不需要实施行政处罚，使其实施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具体执行环节中，

也是由下级政府或者企业进行自我整改，既节约了行政资源，同时具有很高的效率。即如果被约谈方不

做出改变，采取相应改进措施来消除相关竞争限制，就会遭受更为严厉的处罚，因此，为了避免更大的

损失，约谈对象通常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整改意见，进行自我完善。从效果上讲，反垄断执法约谈实现了

主体预警和目标矫正的协同作用，即在节约了行政资源、行政成本的同时，又实现了治理成效、提高了

治理效率。 

3. 《约谈工作指引》的内容亮点 

3.1. 明确界定约谈工作的意涵与范畴 

相对于反垄断执法的传统监管手段而言，约谈的约束力较弱，但是，若对约谈不进行必要限制则同

样会给经营者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为规避上述问题，《约谈工作指引》以明确、详细的条文对约谈的

意涵与范畴进行了规定。 
一是界定了反垄断执法约谈的概念意涵。反垄断执法约谈在实践中产生并发展，但是，对于约谈的

具体概念，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同的观点。《约谈工作指引》第二条明确指出，“本指引所称约谈，是指反

垄断执法机构约见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指出涉嫌违法问题，听取情况说明，要求其提

出改进措施，引导其主动消除相关竞争限制，并跟踪执行效果的执法措施。”根据该条，被约谈方是否

适格大致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前提要件，即存在有悖于现有规范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

情形；二是行为要件，即被约谈方以相关政策措施作为依据积极且主动地实施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的行为[5]。结合该条与约谈的目的，约谈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约见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的机关和

组织的相关负责人，对他们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并要求其提供情况说明，制定出改善办法，

引导其主动消除相关竞争限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实施结果进行追踪，从而达到监督的功能。 
二是确定了反垄断执法约谈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约谈工作指引》第三条明确宣示，约谈应当遵

循公平、公正、警示、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公平、公正约谈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只有

保证约谈公平、公正，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约谈对象才能进行积极对话。不论约谈对象在性质、特点、社

会影响等方面有什么差别，只要进入约谈程序，就应在权益、责任等方面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防患

于未然的反垄断执法约谈更多的是强调以一种温和督促的方式提高约谈对象的警觉意识，引导约谈对象

采取改进措施停止相关行为、消除相关竞争限制。作为一种非强制、非处罚的手段，反垄断执法约谈能

够在模糊性的情境下发挥良好的治理优势[6]。 
三是明晰了约谈对象。长期以来，约谈对象的范围不统一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约谈实践带来主体差别

待遇、程序规则冲突等诸多问题，客观上影响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效能。《约谈

工作指引》的出台，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约谈对象提供了基本依据。《约谈工作指引》将约谈对象的

范围限定为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及多个部门联合

实施中的牵头部门，当上述主体出现问题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采取手段对其进行约谈，给予提醒、

警示与引导。 

3.2. 规范构建约谈工作全链条程序控制机制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在反垄断监管领域，尽管约谈是一种相对柔性的执法手段，但其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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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一种监管工具，会对监管对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约谈制度的顺畅运行、保

护约谈对象的合法权益，约谈的实施仍然需要进行程序控制。《约谈工作指引》为反垄断执法约谈设置

了全面、完整、详细的程序控制机制。 
在启动程序上，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进行约谈前应当填写内部审批表并附约谈方案，经过反垄断执法

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才可执行。反垄断执法机构原则上应当于约谈实施的 3 个工作日前，向被约谈方

送达《执法约谈通知书》。被约谈方根据约谈事由准备书面材料，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原因分析以及拟

采取的改进措施等。成功的约谈离不开前期周密的准备，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启动约谈之前，应做好评估，

在掌握约谈事项来源和背景、涉嫌违法事实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约谈。反垄断执法机构还应做好约谈的

事前通知，告知约谈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给予约谈对象一定的准备时间。这使相对人能够提前了解

约谈内容，满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为其在约谈过程中陈述和申辩提供准备机会，提高了约谈效率。 
在约谈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严格按照《约谈工作指引》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听取被约谈

方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约谈方提出意见和要求，并对被约谈方的问题进行

回应，以充分发挥约谈的效果。同时，《约谈工作指引》还规定，约谈需如实、全面制作《执法约谈记

录》，反映约谈情况，并使用执法设备记录约谈实施全过程，以充分保障约谈对象的程序性权利。 
第三，在约谈结束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将约谈情况通报被约谈单位的有关上级机关，并且应当

将执法约谈审批表、约谈方案、约谈通知书、约谈记录、备案报告、改进措施报告、改进措施执行情况报

告等资料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立卷、归档。充分加强了对约谈工作全过程的管理，将约谈工作落到实处。 

3.3. 灵活提供多元主体智库支持 

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化是市场监管工具的创新发展方向。由于市场利益主体的牵连性，市场监管的

结果并不简单地关乎到约谈对象一方的利益，其波及的对象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因此，在不违背信息公

开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拓宽约谈的参与主体，允许公众、媒体参与约谈，有利于集众家之长，取得良

好的效果。 
第一，反垄断执法约谈的发起者包括市场监管总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平台经济领域涵摄层面宽广，不同方向约谈的主体存在差异，彼此独立的机构各自开展约谈可能

会造成约谈对象被重复约谈、不同部门协调障碍、信息沟通成本增加等不良后果。明确统一的约谈机关

能够避免多部门职权交叠，减少约谈对象的应对压力，进一步释放约谈的治理效能[7]。 
第二，反垄断监管部门可以邀请被约谈方的有关上级机关或者其他部门共同实施约谈。当前，数字

平台多元经营跨界竞争日趋普遍，垄断行为往往与网络安全、信息保护等问题密切关联，这就迫切需要

不同监管部门协同共治。当被约谈方在不同方面均出现或即将出现违法问题时，由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

构进行主导，其他机关予以协助，能够更好地聚焦经济发展的融合性与多样性。 
第三，根据约谈工作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邀请媒体、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相关经营者、社会

公众代表等列席约谈。反垄断执法机构邀请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特殊身份主体共同对监管对

象进行约谈，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了解到不同角度的发展需求，增加规制效能。 

3.4. 合理配置递进式监管手段 

任何规制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单纯的柔性执法或刚性执法都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某一问题，

应对纷繁复杂的规制难题，不能仅靠某一单一的规制手段，而要探索不同规制方式之间的优化组合，“刚

中有柔、柔中有刚”的执法组合更容易妥善解决反垄断法领域中的新兴问题。 
第一，《约谈工作指引》规定，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作包括被约谈方改进情况、分析研判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1456


侯晓岚 
 

 

DOI: 10.12677/ds.2024.1011456 216 争议解决 
 

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的备案报告；约谈后，被约谈方能够立即采取措施改正违法行为的，可以认定为

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动采取措施停止相关行为、消除相关竞争限制的情形。据此，在约谈结束后，反垄断

执法机构应当敦促被约谈方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自我整改，并在一定时间后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对于积极

整改、主动合规的约谈对象，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引导其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增强合规能力。 
第二，对于被约谈方未执行、未按期执行改进措施或者执行改进措施未达到效果的，反垄断执法机

构可以要求被约谈方继续执行改进措施或者采取其他执法措施。约谈作为一种柔性执法手段，追求灵活

性、协商性，约谈时所达成的协议不具有强制力，因而不易得到强制力保障实施。在此情况下，在符合

传统行政行为适用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转而采取强制性执法手段来实现监管。对于没有按期限、按要求

进行整改的约谈对象，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约谈针对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进一步收集被约谈方的违

法事实、损害后果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采取其他执法措施，诉诸制裁金字塔中更有威慑力的规制工具。 

4. 推动实施《约谈工作指引》的建议 

4.1. 着重彰显约谈工作的合作性 

传统的反垄断执法方式多以反垄断执法机构单方强制为主，这导致执法行为常常不能得到行政相对

人的认同和理解，使相对人不服相关行政处罚。而有效的行为规范往往是相对人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

同意的行为规范，相对人若不服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对此不配合，则会无形之中增加社会治理的

成本。理想状态下，约谈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约谈对象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的过程。自由表达、相

互理解、平等参与应当成为约谈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约谈作为一个双方互动对话的良好治理手段，

理应在双方交流、互动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协商、沟通等手段来解决问题，以进一步地发挥约谈的合

作性优势。约谈的有效运用印证着反垄断执法监管不是一个明确且无争议的惩罚性机制，而是一套建立

在交往互惠基础上的动态化、协商性、反思性以及连续性的商谈磋商过程[8]。 
反垄断执法约谈应避免出现以反垄断执法机构单方为主导的谈话模式，避免出现约谈对象迫于执法

机构的威慑参与约谈，无交谈合意与诚意的情形，使约谈流于形式。蚂蚁集团 6 个月内被约谈 3 次，货

拉拉 1 年内被约谈 5 次……若约谈对象不能真实地参与对话，无谈话诚意，则约谈的目的无法被实现，

约谈的效果难以被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放下“官本位”的心态，充分展现其亲和力，以诚挚的态度

使约谈对象积极地参与到约谈的过程中来，打好约谈对象的信任基础与期待可能性，让约谈对象在没有

压迫与强制的环境中对话，提高约谈对象参与谈话的积极性与互动性。 
尊重约谈对象的自治与合规能力是约谈建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引导约谈对

象陈述近期经营活动，释明其违法目的及违法预期，了解其未来需求，从而获得充分信息。反垄断执法

机构应对约谈对象的合规经营行为予以鼓励，满足其合规预期，再指出某些行为涉嫌违法问题，阐明违

法后果，引导其尽快自查自纠，依法合规经营。例如，四家生猪养殖企业发布、签署《互不挖人公约》，

倡议不挖人、不拆台等，有违《反垄断法》精神，市场监管总局就此发起约谈。1 通过约谈，四家企业均

承认《互不挖人公约》确实存在问题，并表示诚恳接受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的问题，立即整改，消除行为

危害后果。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以后也将加强常态化反垄断监管执法，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保护市

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推动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约谈，约谈对象能够明确意识到其经营行为和市场管理中的不规范之处，并能在反垄断执法机

构的指导下积极改进，而反垄断执法机构亦能在沟通与交流中了解相对人的困惑和需求，多视角了解市

场竞争变化，从而及时采取措施有效解决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使约谈

 

 

1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四家生猪养殖企业，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和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3/art_f8664ba15fef4f1e911df846149fbd17.html,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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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要求的过程，更是约谈双方最大化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4.2. 进一步优化约谈工作公开化管理体系 

信息公开是监督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果的重要一环。《约谈工作指引》第二十三条规定，反垄断

执法机构可以公开约谈情况，提升执法效果。这赋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自我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将约谈的情况进行公开，也可以不将约谈的情况进行公开。 
在我国的反垄断执法约谈实践中，约谈的内容基本只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约谈对象之间传达，只有

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布约谈时，公众才有机会了解约谈的某些相关信息，但信息体量却极少。反垄断执法

约谈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被约谈方双方协商沟通的方式，但是约谈的结果却不仅仅约束着被约谈方的行

为，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约谈制度的公开性不足、透明度不高，一方面

会导致社会公众对于约谈工作一无所知，降低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约谈不公开使

被约谈这件事本身给约谈对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也使约谈对象逐渐放下对约谈工作的重视，不

利于以后约谈工作的展开。 
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进行反垄断调查时，如果被调查者承诺将立刻停止非法垄断行

为并积极消除影响，双方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则法院可以发出同意令[9]。而这一过程需要公开发布，

也即，同意令在被最终确认之前，必须公开接受利害关系人及大众的评论和质疑，以确保其不会损害第

三人的权利。如此既能保证执法过程公开透明，使约谈处于社会公众的有力监督之下，又能保障第三人

的权益不受侵害，也降低了约谈对象及利害关系人不服执法的风险。 
要促进反垄断执法约谈信息公开，首先要判断其是否属于行政信息，其次要判断该信息是否属于可

公开信息。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市场监管总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

垄断执法机构约见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毋庸置疑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的职权。基

于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约谈前及约谈时收集掌握的信息，一般归属为行政信息。通常情况下，行政信

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于约谈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部分，反垄断执法机构

应当积极主动公开。应注意的是，约谈信息公开不应只是简单地公开某一主体被约谈的事实，而应对约

谈的原因、主要内容、改进措施等重点公开。通过公开的方式，使约谈工作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既能

约束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约谈行为，又能督促被约谈主体及时整改其违规行为，以达到消除相关竞争限制

的效果。 

4.3. 深入扩充约谈跟踪评估维度 

判断约谈工作是否如期发挥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对被约谈方的改进措施及改进效果进行评估。为了

切实发挥约谈制度的作用，保证约谈工作落到实处，《约谈工作指引》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

要求被约谈方提交改进措施执行情况报告以跟踪、监督被约谈方改进措施的执行效果。对于被约谈方改

进措施的评估结果决定着下一步的处理方式，评估结果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下一步行为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尽早开展合理评估，能够避免“屡谈屡改、屡改屡谈”的恶性循环。 
要真正发挥政策目标的效果并非易事，其有赖于评估主体对现有竞争制度、行业竞争现况、创新激

励等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全面把握[10]。对整改结果的评估，除了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进行，必要时也可以

邀请第三方主体开展。第一，询问其他利益方如利益受损的市场经营者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充分发挥群

众的力量，积极引导广大公众参与进来，既可以节省行政资源，同时能使反垄断执法约谈工作结果更加

公开、透明、客观。第二，成立特别评估小组进行整改评估。组建由反垄断领域的专家、律师等组成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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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小组。在评估开始前，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筛选具有评估能力、符合评估条件、能够参加评估的人员，

作为评估被约谈方改进措施执行效果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第三，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组织。根据被约谈

方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等，科学选择第三方考核评估组织，赋予其评估权限，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

的合法性、独立性、客观性，并不断优化评估条件以助力其充分释放评估作用。 
约谈效果跟踪评估是衡量约谈工作开展成效的重要指标。约谈效果跟踪评估不仅可以提高约谈工作

的质量，还可以诊断约谈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反垄断执法机构精准把握约谈工作重心。由于市场

竞争复杂多样，对于约谈效果，不能只看被约谈方提交的改进措施执行情况报告，理应多维度扩充约谈

评估手段，使约谈工作真真正正发挥作用、落到实处，提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效

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 叶明, 李文博. 反垄断监管领域约谈制度研究——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的分析[J]. 竞争政策研究, 2023(3): 17-31.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市场活力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

础”有关情况[EB/OL]. http://www.scio.gov.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49421/49805/, 2023-04-13. 

[3] 孙晋. 谦抑理念下互联网服务行业经营者集中救济调适[J]. 中国法学, 2018(6): 151-171.  

[4] 刘乃梁, 潘盛龙. 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行政约谈: 实践源流与优化向度[J]. 电子政务, 2023(7): 110-124.  

[5] 黄军.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制度适用的责任约束[J]. 经济法论坛, 2022, 28(1): 76-94.  

[6] 蔡书芳.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J]. 领导科学, 2022(8): 119-122.  

[7] 肖燕雄, 颜美群. 网络信息内容规制领域行政约谈的法治化困境与进路[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38-147.  

[8] 卢超. 社会性规制中约谈工具的双重角色[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 25(1): 144-161.  

[9] 仲春, 邵小龙. 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之《针对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反垄断指南》介评[J]. 竞争政策研究, 
2017(3): 56-69.  

[10] 黄军.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制度的异化风险与应对[J]. 经济法论丛, 2024, 43(1): 51-68.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1456
http://www.scio.gov.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49421/49805/

	反垄断柔性执法的功能调试与规范优化
	——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约谈工作指引》
	摘  要
	关键词
	Functional Debugging and Specification Optimization of Anti-Monopoly Soft Law Enforcement
	—Commenting on the Guidelines for Interviews on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o Exclud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约谈工作指引》的现实意义
	2.1. 顺应反垄断执法刚柔并济的制度构建需要
	2.2. 创新传统规制谱系的题中之意
	2.3. 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的内在要求

	3. 《约谈工作指引》的内容亮点
	3.1. 明确界定约谈工作的意涵与范畴
	3.2. 规范构建约谈工作全链条程序控制机制
	3.3. 灵活提供多元主体智库支持
	3.4. 合理配置递进式监管手段

	4. 推动实施《约谈工作指引》的建议
	4.1. 着重彰显约谈工作的合作性
	4.2. 进一步优化约谈工作公开化管理体系
	4.3. 深入扩充约谈跟踪评估维度

	参考文献

